
1.检查单：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行政规范化检查单

2.检查模块：非煤矿山发包承包

3.检查项： 有关发包单位未依据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

理暂行办法对承包单位实施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或者考核的

行为

4.对应职权编号：C3603900

5.检查内容： 石油天然气总发包单位、分项发包单位以及

金属非金属矿山总发包单位，是否每半年对其承包单位的施

工资质、安全生产管理机构、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、施工现

场安全管理和履行《非煤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

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信息报告义务等情况进行一次检查

6.检查标准：

6.1 查阅石油天然气总发包单位、分项发包单位以及金属非

金属矿山总发包单位检查记录或工作记录，是否每半年对承

包单位开展至少 1 次检查。

6.2 检查内容应包含承包单位的施工资质、安全生产管理机

构、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、施工现场安全管理和履行《非煤

矿山外包工程安全管理暂行办法》第二十七条规定的信息报

告义务等情况。


